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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受
理
编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
否

属
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
否
办
结

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1

D3T

J20

251

217

003

9

天津市宝坻区S210平宝线天津市鼎华百圣建筑混

凝土有限公司至老高寨桥的路段，清扫不及时，
有扬尘污染。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位于宝坻区S210平宝线。现场检查时，该点位存在扬尘污染。信访反映的扬尘污染情况属实。

信访反映的路面定期扫保。信访反映的清扫不及时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将根据天气情况和路
面情况加大清扫频次
和力度，确保生态环
境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

下一步，将紧盯该路段路面清扫情况，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
可能造成扬尘污染的点位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确保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已
办
结

无

2

D3T

J20

251

217

003

5

宝坻区新开口镇工业园区华庆百胜环境卫生管理
有限公司，超范围收集了企业产出的工业废物，
包括武清区天津新伟祥工业有限公司、西青区医
乐世（天津）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西青区天
津三国有限公司等。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华庆百胜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按要求收集了天津新伟祥工业有限公

司、天津三国有限公司的部分工业废物。信访反映的该公司收集工业废物情况属实。
经调查，该公司与医乐世（天津）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无业务往来。信访反映的该公司超范围收集工业废物情况不属
实。

部
分
属
实

对该企业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严格规范转
移审批流程。

进一步加大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力度，严格规范转移审批流
程，同时加快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切实防范环境风险。

已
办
结

无

3

D3T

J20

251

217

003

3

宝坻区八门城镇小甸村七百九地块有三个风力发
电设施，三个设施西侧100米位置均填埋了泥

浆，且使用垃圾垫路。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位于八门城镇小甸村，该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手续，施工资质符合要求。
1.施工过程中的泥浆用于基础回填和外运处理，信访反映的存在泥浆情况属实。经挖掘，未发现填埋泥浆的情况，地下

填埋泥浆情况不属实。
2.经查，因工程运输安全需要，施工单位使用建筑垃圾对临时道路进行铺垫加固。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

T21010-2017），此道路地类为农村道路，属于必要的辅助农业生产道路。待工程结束后再由施工单位清除现场铺垫的

建筑垃圾。信访所指使用垃圾垫路情况属实。

部
分
属
实

施工结束后，将垫路
所用建筑垃圾清除外
运。

待施工完成后，立即拆除铺设的临时道路，将目前垫路的建筑
垃圾全部清除并外运。下一步，将持续监督该点位日常工程施
工情况，确保按照环评要求落实施工环保责任。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4

D3T

J20

251

217

002

8

宝坻区新安镇大赵村西有一块土地，被挖掘成一
处深坑用于填埋垃圾。村东有一处养鱼池，填埋
建筑垃圾。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点位位于大赵村，经现场核查，村西沟渠岸坡周边曾有少量生活垃圾，目前已清理。反映堆放垃圾情况属实

。
经现场查看，未发现填埋垃圾，信访反映的挖掘深坑填埋垃圾情况不属实。
2.经挖掘，信访反映的村东养鱼池填埋建筑垃圾情况属实。目前正在进行集中清挖、分类转运并将进一步扩大清理范

围，排查垃圾填埋隐患。

部
分
属
实

对信访反映点位加大
监督巡查力度，杜绝
堆放填埋垃圾。

信访反映点位地表垃圾已全部清除完毕，并设置围栏和警示
牌，防止再次出现垃圾堆放问题。

已
办
结

无

5

D3T

J20

251

217

001

4

宝坻区春成再生资源回收站，无环保手续，无台
账记录，回收物资随意摆放，环境脏乱，异味扰
民。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回收站仅有收集、暂存、打包工艺，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对“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业”的规定，无需办理环评相关手续，信访反映无环保手续情况属实。

因其回收过程中不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无须设置台账记录，信访反映无台账记录情况属实。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回收物资随意摆放，环境脏乱，异味扰民问题。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监督回收站保持回收
物资摆放整齐，避免
异味扰民。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该点位日常监督帮扶工作，确保回收站落
实生态环保要求，避免污染周边环境。

已
办
结

无

6

D3T

J20

251

217

000

7

宝坻区大唐庄镇东淀村村北去往耕地、鱼池的土
路，11月20日前后铺垫了2公里左右的建筑垃

圾；东淀村南侧有多亩湿地，被破坏改为鱼池；
湿地内闫东渠，2012年时河堤两侧土壤遭盗采；

东淀村西北角两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无环评手
续。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点位位于大唐庄镇东淀村的农村道路，为建设风力发电项目，临时铺垫建筑水泥再生料及砂石混合料对原

有道路进行修缮，待完工后恢复原状，信访反映情况属实。
2.信访反映的东淀村南侧有湿地，湿地内有一历史原有鱼池，根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决定》规定，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水产养殖规模的前提下，开展养殖等活动。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新改扩鱼池，信访反映破坏湿地情况不属实。
3.信访反映的“土壤盗采点位”位于东淀村内，经实地调查、多方核实，并未发现土壤盗采情况。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4.经核实，东淀村西北角风力发电项目已按规定取得环评批复手续，施工过程中未发现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信访反映情

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待现场施工结束后清
除铺垫道路的建筑垃
圾，持续加大对建筑
垃圾及生态保护红线
的监管力度。

待现场施工结束后清除铺垫道路的建筑垃圾。下一步，将持续
加大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严禁破坏湿地行为，强化土地资
源保护工作，严禁盗采土壤行为。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7

D3T

J20

251

217

000

2

宝坻区霍各庄镇津围公路四海饭店，将厨余垃圾
、生活垃圾及粪便等排放到后侧河道内，河道水
体发黑发臭。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宝坻区霍各庄镇津围公路四海饭店，未发现将厨余垃圾、生活垃圾及粪便等排放到后侧河道内情况，
信访反映的“四海饭店将厨余垃圾、生活垃圾及粪便等排放到后侧河道内”情况不属实。

对该饭店后侧河道岸坡进行全面翻挖，发现其东侧一废品回收站（已停业）遗留生活垃圾，反映点位存在生活垃圾情况
属实。
现场检查时，河道水体感官正常，经对河道水体水质进行采样监测，结果不属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中认定
黑臭水体标准。河道水体发黑发臭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清除饭店后侧点位遗
留的生活垃圾杂物。

已对现场堆放的垃圾进行清理。下一步，将对该饭店日常经营
时落实环保责任情况进行定期督查。

已
办
结

无

附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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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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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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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办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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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
处理
情况

8

X3T

J20

251

207

000

1

宝坻区新开口镇何各庄村南有村民占用土地从事
废旧金属回收及加工，噪声扰民，且有扬尘污染
。因建设厂房破坏的土地，至今未修复。

宝坻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位于新开口镇何各庄村，现场检查时，该点位无厂房，未发现生产加工设备，无生产痕迹。信访反映情
况不属实。

不
属
实

无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其合规有序生产经
营，严防噪声扰民、扬尘污染、破坏土地等问题发生。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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